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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警察濫權十大事項
二零零九年一月十一日
港大民調計劃最近的調查發現，市民對本港警隊的滿意程度在過去三個月大幅下跌。香港人權監察認為，對警隊的滿意程度大幅下跌並非事出無因，因為過去一年警隊屢次發生侵犯人權事件。
香港人權監察首度選出十大警察濫權的有關事項，促請公眾關注警權問題。人權監察並同時推出網上「警權專頁」，輯錄警權問題和報導，以及市民遇上警察時的注意事項，並提供《警察通例》的中英文本、《羈留人士通知》（被拘留者的權利簡介）、《羈留搜查表格》和口供紙樣本等資料，鼓勵市民先行了解自己的權利，建立基本的自衛知識，以免遇事時吃虧。「警權專頁」的網址為：

www.hkhrm.org.hk/police/police_main.php

或

http://way.to/hkpolice
本年度的十大本港警察濫權事項包括：

· 警方調查藝人裸照案期間出現多番失誤失言，其中警務處長鄧竟成在電台節目中任意「釋法」，指網民藏有淫照也可能違法，一切要視乎照片數量、儲藏方法等，引發網民罕有組織上街抗議。
· 立法會通過《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條例》，會將警監會改為法定的監警會，但條例中的監警會仍是「三無」機構：無權調查投訴、無權決定投訴是否成立和無權懲處濫權的警務人員，依舊由警隊的投訴警察課負責「自己人查自己人」。而警監會只能就調查的工作、投訴是否成立及警方建議的處分提出意見，被批評為「無牙老虎」。當時的警監會主席黃福鑫，在立法會審議該例的會議上發言指出：香港投訴警察制度將所有不利投訴人的因素堆疊在一起，將成立的監警會，將只會是一個保護警察濫權的機構。議員所有提出改善監警會的修訂案，在政府號召反對下，全數被立法會否決。
· 謝德文被控襲警案中被判無罪，他指警察先打他、繼而以假口供誣告他，令人擔憂警察濫權打犯和誣告問題，妨礙司法公正。謝在庭上透露，他案發時為議員助理，正協助一名老婦居住問題的案件，遭拘捕帶到長沙灣警署一房間後，遭警察毆打（拘捕過程警察言行的錄影可透過本會警權專頁觀看），該名警察更邊打邊高叫「襲警呀！襲警呀！」奇怪的是警署中警察高叫「襲警」，同僚卻無動於衷，令人擔憂該署打犯成風。裁判官裁決時指警員證供可疑，謝獲無罪釋放。
· 多宗警方「剝光豬」搜身案件曝光，在批評聲中警方修訂了搜身新指引，在有限地改進程序的同時，卻將搜身重覆化和慣常化，被羈留者都會不理有否必要而遭到搜身。

· 立法會特別成立小組委員會，研究警方處理性工作者及其他的相關問題。去年接二連三有性工作者被殺，引發公眾對性工作者處境危險，與及警方歧視甚至欺壓性工作者的關注，關注團體指責過往處理她們的案件時態度冷漠又不認真，令性工作者遇事也不願報警，並指警方對性工作者的侵權行為嚴重，包括接受手淫服務、摸胸部及下體等。
· 富商林建岳在審訊其超速案件期間，突然獲控方改控由原本的超速64公里改為29公里，引發公眾批評警方執法混亂，擔憂更改控罪的準則不是一視同仁，質疑警方偵速用雷射槍的準確性。警方辯稱是因應林的律師要求而改為較輕微超速的控罪，林回應指警方說謊，令人懷疑警方作假自辯。
· 奧運聖火傳遞和馬術比賽活動引發多項警方侵犯表達和集會自由爭議：民陣宣讀口號及請願時，被警員重重包圍並聲言會以武力帶走請願人士；港大學生陳巧文展示雪山獅子旗示威，關注西藏人權問題，一度被警方武力帶走，其後陳入稟法庭，質疑警方的手法，成為首宗示威者主動向法院挑戰警方管制示威措施的案件；馬術比賽期間，有持票入場的市民在毫無原因的情況下被帶到洗手間脫衣搜身達四十五分鐘。

· 過去一年發生多宗警方以襲警罪檢控社會運動人士的案件，而民間社會更指有關襲警法例的漏洞成為警方濫權的溫床：警方有權選擇以《警隊條例》63條或《侵害人身條例》36條B提出起訴，兩條條例對罪行的描述相若，但刑罰卻相差甚遠，後者的量刑較重，一般都是即時監禁。警方最近多選擇以較重刑罰的後者起訴社會行動相關的案件，民間團體相信在法律漏洞下，警方利用灰色地帶、缺乏制約的酌情權借機打壓民間社會的活動。
· 過去一年警方發生多宗性罪行事件：一名警員被控於旺角警署強姦女報案者，之後更被加控數項非禮；一名水警於警方行動中非禮女警員。
· 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聽取港府的報告後，就執法機關違反人權情況發表長篇的審議結論，強烈批評警方任意搜身及於調查行動中作出不適當的行為，並批評香港欠缺獨立機構調查警務人員的不當行為及濫權情況。
人權監察亦促請警方從根本著手，防止再出現警方濫權事件，警方應採取的措施包括：訂定適當的內部指引及監察程序，減少違法和不當行為，不再拖延落實法改會《拘捕問題報告書》的建議，作應有的法律改革，在保障市民權利的同時恰當地授予警察執法權力，尤其不要再阻止警監會取得獨立調查警察濫權的權力、公正地制衡和懲處警隊的害群之馬，切勿再讓警方濫權及不當事件閉門了事。

